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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建议

2004年起，湖南省财政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

作组织发展，当年共安排100万元，到2009年，资金规模

达到600万元。在财政的大力支持下，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

组织呈加速发展态势。到2009年底，全省有农民专业合作

组织9275个（其中，农民专业合作社4050个，农民专业协

会5225个），成员占全省总农户数的10%左右，成员收入普

遍比非成员农户高出20%以上，形成了建一个合作组织、富

一方百姓的新格局。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仍然存在一些问

题亟待解决。

1.	发挥杠杆效应，加强典型示范。当前，湖南农民专

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数量多、规模小、资本少、社员人数

多、组织形式单一、发展水平低等问题，一些影响将来发

展的瓶颈问题未能解决。财政应进一步发挥杠杆效应，加

强示范引导。一方面，按照绩效优先、评比验收、奖补结

合的思路，增加对典型组织的支持额度，增强组织积累能

力，催生龙头型合作组织。另一方面，按照切合实际、取

得实效的原则，突出支持重点环节，继续支持技术推广、

技术培训和信息服务、咨询服务等传统内容，积极将品牌

培育、营销服务、安全生产和质量服务、互助保险、土地

流转、信贷合作等环节纳入支持范畴，鼓励制度创新、典

型引路。

2.	拓宽合作领域，提高运营效率。目前，湖南农民专业

合作组织的合作范围不断扩大，内容日益丰富，服务功能日

趋健全，但仍停留在产销协作的初级阶段，专业聚集度低，

营运机制不健全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省产加销综合性合作

组织仅占20%，农机、植保等专业化服务组织不到5%。财

政应着重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一步拓展合作范围，从

单一化的劳作联合拓展到资源集中、资金集聚、信息共享；

延伸合作链条，从零碎化的技术推广、农资供应、产品销售

延伸到产前、产中、产后一条龙服务和种养加、产供销、农

工贸一体化经营；提升合作层次，从较初级的生产经营服

务提升到标准化生产、病虫害防治、农机作业、农产品质量

安全、市场营销等较高层次的服务。

3.	加强规范指导，完善运行机制。应完善组织管理机

制，指导合作组织规范组织形式，健全成员大会、理事会、

监事会制度，分别发挥好决策、管理、监督职能，规范成员

结构，要求农民成员所占比例达到80%以上；完善民主管

理机制，认真履行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监督程序，

规范成员账户，实行社务、财务公开，每年公布当年组织发

展、业务经营、财务收支、盈余分配；完善内部治理框架，

实现产权、经营、收益分配紧密联结，健全内部人事、财务、

营销等规章制度；完善利益分配机制，逐步推行按股分配

和利润相结合的方式；完善风险保障机制，从利润中提取

风险保障金，设立风险基金。

4.	规范监督管理。针对合作组织存在的内部监督机制

不健全、资金使用不规范、财务核算不清晰、利益分配不

透明等问题。财政部门应加快制定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项目

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科学决策、合理使用、

规范监管，推进精细化管理。合作组织合法设立并且内部

监管制度健全是财政支持的基本条件；项目资金申报、使

用必须经组织成员大会同意；项目资金应量化折股到全体

成员股金；项目资金实行专账管理；项目实现公告公示制；

各级农办、财政部门负责对项目进行检查验收，审计部门加

强监督；项目结束后，由县级以上农办、财政部门组织绩

效考评。

5.	进一步增强带动能力。财政应在大力支持农民专业

合作组织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，支持和引导合作组织不断扩

大带动辐射范围，由本乡本土逐步向邻近乡村辐射，进行跨

县、跨市、跨省合作。同时结合税收、用水、用电等优惠措

施，优化配置土地、资金、技术等生产要素，促进生产型、

科技型、购销型等不同类型的合作组织整合运行，推进横

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，形成一批跨区域和跨产业的综合

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，带动整个地区或行业健康协调可持

续发展。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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